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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函 
機關地址：  

聯 絡 人：  

電    話： 

傳    真： 

電子郵件： 

受文者：台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8 年 3 月 17 日 
發文字號：動研社（98）字第 008 號 
速    別： 急件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檢附資料： 照片 1～15 

主旨：為舉發違反動物保護法行為，請依法查明處罰，以防堵犯行。 

說明： 

一、 本會義工於 98 年 3 月 15 日在社子島北岸（基隆河堤岸）外，社子島抽水站旁

邊的簡易木棧道上，發現一具疑似被淹死的狗屍體。狗脖子上被粗麻繩綁著，

麻繩另一端則被綁在棧道上，研判係因漲潮無法脫困而被活活淹死。（詳細地

點如圖，及圖說所示）。 

二、 虐待動物事件與社會暴力或重大治安事件，往往為有機關連，社子島淡水河、

基隆河沿岸設有自行車車道，為台北市民假日休閒的熱門景點，但在此處卻發

現疑似惡意且重大虐狗事件，市府應從動物保護、預防犯罪、維護治安等角度

深入調查。 

三、 請貴所依動物保護法儘速派遣動物保護檢查員調查，並請警政單位支援鑑識該

犬是否有植入晶片或調閱附近監視器（包括詢問附近居民及照片中小艇船

主），以追查原飼主或嫌疑人。本案涉及動物權益與福利、社區治安，即使證

據不易掌握，但相關單位如能慎重其事，確實調查，並將過程及結果公告周知，

將有助於動物福利教育，生命教育之推廣。 

 

正本：台北市動物衛生檢驗所 

副本：台北市政府、台北市產業發展局、行政院農業委員會、台北市議員吳思瑤辦公室 

 

執行長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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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照片 1～15 

 

照片 1：現場附近有行政院農委會及產業發展局輔導的觀光園區。 

 

 

照片 2：（由西往東）再近一些，市府工務局所設公廁（編號 0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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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3：再近一些，地上可見標示：24K＋500。 

 

 

照片 4：再近一些，有一個已壞未修的座椅。 

 

 



第四頁 共八頁 

線 

  

照片 5：現場就在這個「臨時閘門」的前方 照片 6：這個閘門屬於市府工務局水利工程處「社

子島抽水站管理中心」。 

 

 

照片 7：閘門右方可遠眺關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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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8：棧道應為小艇進出方便而設。 

 

 

照片 9：從現場回看閘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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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10 

照片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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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12 

照片 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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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片 14 

照片 15 

照片 10～15：狗屍體的細部照片，可判斷犬隻係因頸部繫繩被綁在棧道上無法掙脫，

而被活活淹死。 

 
 


